担 保 函

泉州市外办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    人确为我公司（厂）员工。因业务需要，我公司（厂）拟派上述人员赴             国家（地区）执行                    任务。我公司（厂）保证他们无未了结的民事、刑事案件，在外严格遵守外事纪律，不做出任何违法违纪行为，不擅自在外延期、绕道，按时回国并于入境后15天内将护照（通行证）上缴贵办。若申报材料虚假或有违反行为，由我公司（厂）承担所引起的一切责任和后果。
	附：企业及出访人员基本情况

单位名称
	

	单位地址
	

	联系电话
	
	年纳税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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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法人代表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字、公章）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县（区、市）外办

审核意见
	（签字、公章）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